
关于印发《价格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价格违

法经营者营业执照的规定》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36_325931.htm 国家计委、国家工商

总局二○○三年一月六日 计价检［2003］32号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物价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依法

惩处价格违法行为，加强价格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在吊销价格违法经营者营业执照过程中的协调配合，国家计

委、国家工商总局制定了《价格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价格违法经营者营业执照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

，请按照执行。 价格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价

格违法经营者营业执照的规定 第一条 为依法惩处价格违法行

为，加强价格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吊销价格违法

经营者营业执照过程中的协调配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行政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营者有《价格法》第十四条所列

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停业整顿

，或者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价格主管部

门应当在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或者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

的同时，作出是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的

决定。 第三条 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应当由

价格主管部门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第四条 价格主

管部门决定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制

作《吊销营业执照建议书》，提交其核发营业执照的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 作出《吊销营业执照建议书》的价格主管部门



与核发营业执照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属于同级的，其建议

书交由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同级的有关价格主管部门转交。 

第五条 价格主管部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吊销营业执

照建议书》后，应当按照《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结案。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决定是否吊销营业执照的过程中

，需要价格主管部门协助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依法作出吊销营业执照处罚的，

应当及时告知价格主管部门。 第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计划

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

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